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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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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属于普通语言学范畴，过分强调具体语言的特性和对特定语言的解释性是对其学科性质产生
认识误区的原因。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内容是从共性的角度讨论人类“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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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概论”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理论
课程，从学科体系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 ＧＢ／Ｔ１３７４５－９２《学科分类与代码》，语言学
（代码为７４０）与文学（代码为 ７５０）是并列的一级
学科，其学科重要性毋庸置疑。１９９４年，伍铁平教
授出版了专著《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学科———论语

言和语言学的重要性》，论述了语言学科的领先性。

彭泽润（１９９９）阐述了“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发展对
策。［１］然而，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效果却不太理想，

这在当前实际教学中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

象。课程地位与教学效果的巨大反差的根源还在

于对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的认识，学科性质认识上

的任何偏差对课程建设、课程教学都会产生一定的

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与探讨语言学概论的学科性

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学科性质

（一）语言学概论学科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

１．引进阶段
我国第一部语言学概论教材是乐嗣炳（１９０１－

１９８４）的《语言学大意》，由上海中华书局作为“国
语讲义第九种”于１９２３年出版。全书大约２万字
左右，共有九讲，涉及语言学的定义、研究方法、语

言变迁、语言分类等问题，书中提到了英籍德国学

者麦克斯·缪勒（ＭａｘＭüｌｌｅｒ，１８２３－１９００）和德国
梵语专家弗朗兹·葆朴（ＦｒａｎｚＢｏｐｐ，１７９１－１８６７）
等西方语言学家，主要目的是引进和介绍西方语言

学，正如作者在《例言》中所说：“跟世界语言学家

互相提携，这是语言学界最所希望、所欣幸的一件

事了。”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暨南大学张

世禄的《语言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０年出版），
主要是根据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的《语言研究

导论》为蓝本编写而成，内容较为充实。值得注意

的是，张世禄先生在《例言》中指出：“本书编制的

目的，在使读者明了语言的性质，并关于构造、组

织、发生、变化种种的原理，以为各种语言学专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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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准备”，这对我们今天认识语言学概论课程的

学科性质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张世禄先生后来对

该书进行了修订，改名为《语言学概论》于１９３４年
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以“语言学概

论”为名的语言学概论教材。

２．苏联模式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斯大林语言学说”的浪

潮中，“语言学引论”课程列为高等学校中外语言文

学各系科的必修课，教学内容主要是以契科巴瓦编

的《语言学概论》一书为框架，中国学者也相继出版

了一批教材：“朱星（语言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

社１９５７年），宋振华、王今峥《语言学概论）（吉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和哈尔滨外
国语学院编的《语言学引论》（时代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都属于前苏联的模式。再后来出现的高名凯、

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
是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教材。”［２］这一阶段的

主要特点是接受和模仿苏联的语言学说，西方语言

学理论成了批判对象，内容主要是“语言的本质”、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阶级性问题”等，语

言研究逐渐僵化封闭。最后一段时间各大学甚至

取消了语言学概论课程。

３．发展与创新阶段
随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１９８０年“语言学

概论”课程正式列入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计划。李兆

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１）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语言学概论教材。
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１）是这一时期发行量较大且至今仍是具有
较大影响的教材。这部教材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

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为蓝本，奠定了“语言的本

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发展”三大块内容的

基本格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教材在“语言的

发展”部分把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成功地运

用于汉藏语系，对语言发展规律作出了有益的探

索，丰富和发展了普通语言学。此后，徐通锵、李宇

明、王德春、彭泽润、李葆嘉等学者有在各自的教材

中增加了字本位理论、语用学、语言规划等理论，体

现出发展与创新的特点。

（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性质

无论是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模仿苏联，还是发

展创新，语言学概论都是对人类的全部语言作整体

上的把握的一门学问，是探索语言本质的科学。考

察现行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如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的

《语言学纲要》、岑运强主编的《语言学基础理论》、余

志鸿、黄国营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张世禄主编的

《语言学原理》、骆小所主编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等，

尽管名称各异，但这些教材论述的都是人类语言的

共同特点和一般规律，属于普通语言学性质。叶蜚

声、徐通锵在《语言学纲要》１９８０版序言中指出：语言
学概论的任务“是阐明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

念，为学习各门语言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也为

以后学习语言理论课程打下基础”，岑运强《语言学

基础理论》２００４年版前言中指出：“语言学概论是普
通语言学的入门课，是从理论上对全人类语言的共

同规律进行研究的学问”。在教学一线的教师和学

者对此也有类似的论述，如彭泽润、陈长旭、吴葵

（２００７）指出：“语言学概论是站在全世界所有语言的
基础上，强调的是语言最基础、最普遍的规律”，［３］聂

志平（２０１０）指出：“语言学概论是语言学理论的入门
课，介绍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从共性角度讲述语言的性质、结构、功能、运用、变异

以及发展演变规律”等。［４］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语言学概论的学科性质就

是普通语言学（或一般语言学）。对此，教育部在语

言学概论的教学大纲里作了明确说明：该课程以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观阐明人类语

言的性质、结构、起源及发展等基本理论，通过教

学，要求学生初步树立科学的语言观，掌握语言学

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运用语言学的科学方

法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

（三）普通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的研究逐步深

入，语言学概论教材建设不断推陈出新，语言研究

者对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更为关注。在这种情况

下理清普通语言学的发展方向对语言学概论学科

建设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普通语言学诞生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出现并空前

繁荣之后，毋庸讳言，普通语言学是建立在印欧诸语

系诸语言的研究之上的，当时包括索绪尔在内的西

方的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藏语系诸语言都谈不上深入

的了解。陈望道先生曾指出：“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

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

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５］的确，这一现象不仅使学

生感觉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远离汉语实际，也增添

了教师教学的畏难心理。甚至有人因此认为西方的

普通语言学是“不普通的”普通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的建立基于以下两个理论前提：

一、人类的语言具有共同的特点和规律；二、以人类

所有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并总结出一般规律是可能

的。中国绝大多数语言学者对普通语言学的理论

前提并不怀疑。上个世纪赵元任、朱德熙等先生等

运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汉语

语音、方言、语法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探索，

其研究方法与成果对当今的汉语研究仍具有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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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指导意义，也证明了西方普通语言学对人类语言

的一般解释力。王力先生甚至认为：“可以这样说，

最近５０年来，中国语言学各个部门如果有了一点
一滴的成就，那就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６］王希杰

在总结一百年来中国理论语言学历史时指出：“流

行的西方色彩浓厚的普通语言学的确是比较地科

学的，它的缺点是还不够普通，这也是有历史的局

限所造成的。我们本当具有更广阔的心胸，在世界

各种语言之上来建立更加普通的普通语言学。”［７］

因此，中国学者应不仅有汉语自身的眼光，也要熟

悉世界各民族及国内少数民族语言，要以一个语言

类型学的眼光把汉藏语的研究融入普通语言学，丰

富普通语言学，发展和完善普通语言学。这既是普

通语言学的发展方向，也是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及

教材建设所应遵循的原则。

　　二　对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的认识误区

如前所述，语言学概论是对人类的全部语言作

整体上的把握的一门学问，其语言研究的角度和立

足点是“求同”。如果偏离了“求同”这一根本立足

点，着眼于语言的“异”和具体特点，对语言学概论

学科性质的就会出现似是而非的认识，甚至将语言

学概论与语言的其他研究领域混淆起来。就当前

的情况而言，我们应该处理好以下两类关系：

（一）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与语言文化属性的

关系

申小龙（２００４）认为：“高等院校中文学科的基
础课程‘语言学概论’，是一门讲述普通语言学基础

理论的课程。以往，这一课程全部理论几乎都来自

西方语言学。这一‘习惯’做法，隐含着两个语言学

假设：其一，语言不属于文化范畴，人类各民族语言

的基本规律是相同的。西方语言学理论‘放之四海

而皆准’。其二，语言学理论不属于文化范畴，人类

各民族的语言理论中，西方语言学理论是唯一科学

的。”［８］这段话中提出的两个“语言学假设”逻辑含

混，第一个假设中包含两个似是而非的论断：一、因

为普通语言学认为人类各民族语言的基本规律是

相同的，而人类各民族的文化是各有特点的，所以

语言不属于文化范畴；反之，承认语言的文化属性，

则必须承认人类各民族语言的基本规律是不相

同的。

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把语言学概论学科的人类

语言“共性”性质与文化对语言的特定影响对立起

来了。我们认为：语言在更高的层次上是一种文化

现象，属于文化范畴，但语言的文化属性并不能否

定作为共同物种的人类的语言不能具有相同的基

本规律，人类的语言具有共同的特点和规律恰恰是

普通语言学得以建立的理论前提。二、语言学概论

这一课程全部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语言学，西方语

言学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认为：普通语言

学从理论上对全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进行研究，能

揭示人类语言一般规律的，不管某种是来自西方还

是中国，都是科学的，都属于普通语言学。如前文

所述，上个世纪赵元任、朱德熙等先生等运用结构

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语音、方言、语法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证明

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对人类语言的一般解释力，

是普通语言学的组成部分。反过来，如果中国的语

言学研究达到了人类语言一般规律的高度，对西方

和世界其他民族语言具有解释力，也就在普通语言

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普通语言学的组成成

分了。

（二）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与中国语言学研究

的关系

语言学概论的教材和教学要结合我国语言研

究和教学的实际，但在具体实践中应处理好“一般

规律”与“特定语言现象”的关系。汉语语言学研

究包括现代汉语与方言研究，属于具体语言学，如

果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过分强调具体语言特点，则

背离了课程的学科性质。

马学良、瞿霭堂（１９９７）指出：“我们认为中国
的普通语言学教学首先应该本土化，即中国化，以

中国的语言学理论为主导，中国的语言现象和资料

为基础，解决中国的语言问题为目的”。［９］这一观

点是值得商榷的。普通语言学研究和注重的是人

类语言共性和一般规律，不是微观地研究现代汉

语、古代汉语或者少数民族语言，更不能仅仅以“中

国的语言现象和资料为基础”，也不可能有所谓本

土化和中国化。

谢奇勇（２０１０）指出：“现行的语言学概论教
材，其理论部分的内容较多的是借鉴或引进国外语

言学理论，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也已经引起

了人们的思考：中国的语言学理论如何在语言学概

论中占有一席之地？”［１０］这里涉及国外语言学理

论、中国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概论３个概念，我们认
为，在语言学概论学科中，不应存在国外语言学理

论与中国语言学理论之分。如上文所述，能揭示人

类语言一般规律的，不管这种理论是来自西方还是

中国，都属于普通语言学。“音韵学的理论与方

法”、“中国的语言识别和方言研究”、“中国的双语

现象和双语研究”、“中国的文字问题”等具有中国

语言研究实践和理论当然可以出现在语言学概论

的教学内容中，但必须从人类语言共性和一般规律

角度进行研究和阐释，不能只强调其特性而不注重

其一般性，否则那就是汉语语言学了。

总之，语言学概论的学科性质要求我们着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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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的“同”，而不能过分强调具体语言的特性

和对特定语言的解释性。

　　三　语言学概论学科的内容

根据关彦庆（２０１０）的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至２１世纪初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内容上大都具有开
放性的特点，既有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又有言

语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编者的自主创新

意识”，“彭泽润、李葆嘉的《语言文字原理》（１９９５）
增加了语言规划理论。王德春的《语言学概论》

（１９９７）介绍了边缘学科。李宇明的《理论语言学
教程》（１９９７）介绍了语言运用和语言学习理论。
徐通锵的《基础语言学教程》（２００１）重视字本位研
究视角，体现汉语研究成果。岑运强的《语言学概

论》（２００４）重视言语的语言学研究。”［１１］上述教材
的出现既是语言学概论内容改革的一个良好探索，

但也反映了编者对语言学概论学科内容的不同

理解。

曾毅平（２００１）认为：“近几十年来，西方语言
学发展迅速，但当代语言学甚至现代语言学的重大

成果没能得到应有的反映”。［１２］但正如陈青松、张

先亮、聂志平（２０１２）指出的那样：“尽管现在国内
高校使用的课程教材多种多样，侧重和创新多有变

化，……“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发

展”三大块内容都是课程的主体。而这三大块内容

基本理论观点都基本上统一在结构主义语言理论

的框架内。有学者和教师对课程的教学内容多有

批判，但往往批判的东西又在批判者的教材和课堂

中出现。”［１３］

我们认为，语言学概论学科的内容就是从共性

的角度讨论人类“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

“语言的发展”，这种基本一致性归根结底是由其

学科性质决定的，而不仅是因为多年的学术传统和

教学实践。语言学概论阐明人类语言共同特点和

一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之

后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认知语言

学等影响较大的语言学理论不属于普通语言学，它

们只不过是新的语言研究方法对某些具体语言的

特定方面进行研究，其创新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而

不是语言结构和语言发展规律的创新，其对人类语

言共性和规律的阐释还没有达到颠覆结构主义语

言理论的程度。我们可以在语言本质论部分增加

相关的介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不能处理

成语言学流派讲座，只能就这些流派的语言本质观

对结构主义语言本质论进行对比分析；二是在后面

的语言结构论和语言规律论中要能有机穿插这些

语言学理论，真正起到开阔理论视野、促进普通语

言学理论建设的作用。

字本位理论、语用学、语言规划理论等能不能

纳入语言学概论内容？这在目前还处于实践探索

过程。谢奇勇（２０１０）指出：“语用学应该纳入语言
学概论的教学内容，并且是在‘理论’（即普遍规

律）的层面纳入”，［１４］因此，上述理论和内容在多大

意义和层面上具有普遍规律的意义，就是一个值得

慎重研究的问题了。

最后附带一个与语言学概论课程学科性质紧

密相关问题，即教学目的。教育部的教学大纲要求

学生具备运用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分析语言现象的

能力。语言学概论的普通语言学性质，决定了它是

一门用以指导各类语言的学习和研究的基础理论

课，所这里所分析的“语言”不应该仅仅只是现代汉

语，而是应该包括汉语方言、英语等其他语言。当

前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目的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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